申請建築防火材料審核認可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廿二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一一二一號


一、申請建築防火材料審核認可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申請審核認可之建築防火材料，依其性能分為下列三類：
(一)第一類：耐燃材料及防火漆類。
(二)第二類：防火門(窗)及防火牆類。
(三)第三類：建築物鋼骨結構被覆材及其他類。

三、下列材料不適用本注意事項：
(一)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列為應施公告檢驗品目(依規定領有輸入檢驗合格證書或國內市場檢驗合格證書)之材料。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二十四款、第二十五款列舉之材料與同編第七十一條至七十四條及第七十六條列舉有關柱、樑、牆壁、樓地板、屋頂、門窗等之構件。

四、申請審核認可之案件，應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如附件)及下列相關書圖文件，按序編頁，裝訂成冊，向內政部營建署辦理：
(一)申請人為公司(商號)組織者，其營利事業登記證件，應包含該項申請認可產品項目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執照及工廠登記證等證明文件；其為代理進口者，免附工廠登記相關證件。
(二)申請材料之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授權代理證明文件：
申請材料為代理進口產品者，申請人應於代理證明文件中註明代理產品之種類、代理時限，責任歸屬等事項，並由所有權人及代理人共同簽章。
代理產品為經濟部公告准許間接輸入並免辦輸入許可證之大陸物品者，應檢附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出具之貨品歸類證明文件(函)。

(三)申請材料之綜合圖說，應包括詳細施工規範、產品縱、橫剖面圖及附有該公司(商號)地址及聯絡電話之產品型錄等足以說明該項產品施工程序及材料品質之相關書圖文件資料。
(四)相關之測驗、分析檢驗及研究報告等圖說資料：

經由國內實驗單位依中國國家標準(如 CNS-6532、CNS-11227、CNS-12514等)規定進行實驗所出具之報告，應包括依中國國家標準之試驗體基本資料、性能綜合判斷等各項資料及其他相關補充數據、圖表(如試體燃燒溫度曲線圖等)。
原發明或出品所在國家、地區之政府機關或經美國UL、加拿大ULC、英國LPC、日本建築中心等檢驗機構出具之性能或許可證明文件。檢驗證明文件及資料為影本者，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經授權認證單位所核發之證明文件。但產品已登錄於美國UL、加拿大ULC、英國BS出刊之最新版防火材料使用手冊者，得免檢附該產品之檢驗證明文件。
國外檢驗機構檢驗證明文件為第二目規定以外之國外檢驗機構出具者，該機構應具有相當於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推動之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水準，並應提出該國已實施認證制度且該檢驗機構已取得認證合格之證明文件。
國外引進之產品者，應檢附產品生產國該產品規格標準之相關規定。但試驗作業引用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等國之規格標準者，不在此限。
檢驗證明文件所載試驗日期應為申請日期往前推算三年內所實施之試驗者，始為有效。
所附申請資料為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或適當摘譯本。
各種書圖文件請依申請表第五項規定編號(已檢齊者請於□打勾，並按次序排列)。
申請書請打字填寫，倘不敷使用時，請自行依附件格式繪製。

五、填寫申請表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人：請於申請書右上角簽章；其為公司(商號)組織者，應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並註明申請日期。
(二)申請人資料欄：請就申請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商號)名稱及登記字號、負責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地址等資料分項填列。
(三)原發明人(出品人、所有權人)資料欄，請就下列事項分項填列：
申請材料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之個人(公司或商號)姓名或名稱。
申請材料原發明(或出品)公司於原國家之公司登記字號者(原材料生產公司之所屬國無此編號者，本欄免填)。
原生產公司負責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負責人為外國人者，免填身分證統一編號)。
該產品發明人(出品人、所有權人)所在國家之名稱及地址。
該項產品之代理證明文件編號等資料。

(四)申請案件資料欄請依下列說明填列：
產品名稱：請依檢測單位所出具測試檢驗報告之產品名稱填寫。
種類：請就「建築物室內裝修耐燃材料」(如一般防火板、防火漆類產品)、「建築物室內防火分間牆」(如一般之乾、濕式防火牆類產品)、「建築物防火門」(如一般之鋼製、木製防火門類產品)、「建築物鋼骨結構耐火被覆材」等類擇項填列。
成份規格：請就該項產品之組成材質成份及比例、物理性質(如密度、比重等)、厚度等項分別填列，至防火漆類產品應另註明其塗佈量及最小乾膜厚度等資料。
主要用途及特性：請就該項材料使用於建築物之部位(如分間牆、樑、柱等)及防火性能(如耐燃等級與防火時效)分項填列。
(五)申請審核認可事項欄，請就該項產品擬申請施作於建築物之部位及其防火效力如裝修材料之耐燃級數或防火構材之防火時效，並就其不同防火材料種類，依下列說明填列：

建築室內裝修耐燃材料類：請註明送審材料所符合CNS-6532之耐燃級數並註明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耐燃材料(或不燃材料)之規定。
建築物室內防火分間牆類：請就其主要組合材質成份、規格及支撐距等項，簡述其施工過程並檢附該項材料之縱橫剖面圖。
鋼骨被覆材類：請檢附表格說明該項被覆材料厚度計算方式
(如：Hp＼A、A＼P等)、防火時效及被覆厚度對照表等資料。

六、審核認可之原則如下：
(一)防火漆類最高防火性能以耐燃三級為限。
(二)防火被覆材料類：
屬英國LPC、美國UL、加拿大ULC等機構檢驗合格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或登載於上開機構所出版之使用手冊之防火被覆材，均以該機構原核可防火材料被覆厚度增厚四分之一為核可標準。
施作於鋼樑之防火被覆材，於鋼樑翼板寬度超過三十公分及腹板深度超過四十公分者，應以鋼絲網固定於型鋼表面後再行噴覆。但原試驗報告已載明係以特定尺寸且經無加覆鋼絲網實施試驗者，得依其試驗報告辦理。

七、審核認可通知書註記事項如下：
(一)申請材料之有效期限依各申請案件之實際狀況而定之，最長為三年並記載於審核認可通知書。
(二)核可之產品應於核可產品上標明核可文號，並逐件編號，俾利相關單位查驗。
(三)核可之產品應自核可日起逐年將該年份之使用情形依建築物使用狀況統計表填報建築物之使用者、名稱、地址、電話、數量、施工日期及維修狀況並檢附審核認可通知書影本乙份，報請內政部營建署備查。

[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png]



[image: image4.png]



[image: image5.png]



[image: image6.png]



[image: image7.png]



[image: image8.png]



[image: image9.png]84. B. 15,0004





PAGE  
四

